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条款号
	评审标准

	1.1
	资格审查
	1、投标人须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投标人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及在证监会发布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中。

	
	
	3、业绩要求：投标人近三年（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资产总额18亿及以上的国有出资企业（含央企、省级、地市级）或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业绩（提供委托协议书和审计报告关键页）。

	
	
	4、投标人须提供2023、2024、2025年完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5、人员要求：（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须具备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2）投标人财务报表审计项目负责人应具有5年及以上年限的国有出资企业（含央企、省级、地市级）或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经验（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6、投标人信誉要求：（1）未被责令停业；（2）未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3）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4）社会信誉良好，未被责令暂停承接证券业务；（5）2023年1月1日以来，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由投标人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信誉承诺书，格式自拟）。

	
	
	7、投标人不串通投标（由投标人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针对本项目不串通投标的声明函，格式自拟，声明函中应明确若违反声明内容，相应责任全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8、投标人未在信用中国网站有失信记录或未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提供“信用中国”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

	
	
	9、投标人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无关联企业投标承诺书（承诺内容包括与本项目其他投标人无相关联单位、与其他投标人不存在同一法人或股东、与其他投标人不存在控股关系等的关联情况），由投标人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10、投标人需提供针对本项目所提交的全部资料真实性承诺书，若存在弄虚作假，相应责任全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由投标人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真实性承诺书，格式自拟）。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2
	响应性

评审
	1、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经投标人盖章和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

	
	
	2、投标文件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3、投标人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或在一份投标文件中对同一招标内容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为最终报价的，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备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4、投标有效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5、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6、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采购预算的；

	
	
	7、载明的服务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8、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以他人名义或者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

	
	
	9、无正当理由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价格部分：10分
商务部分：22分

技术部分：68分

	2.2
	评审基准价计算方法
	所有有效投标人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报价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价。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3.1
	报价部分（10分）
	报价得分（10分）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审计费用报价得分：

审计费用报价得分=（1-|基准价-审计费用报价|/基准价）×审计费用报价要素所占权重分值。报价分最低得0分。

	3.2
	商务部分（22分）
	1、 团队人员配备

（5分）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近三年（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负责过资产总额20亿及以上金额国有出资企业（含央企、省级、地市级）或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审计工作的，得2分。（提供项目委托合同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需反映项目负责人身份）

（2）投标人拟派团队成员（除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每有一个得0.5分，最多得3分。

	
	
	2、企业业绩（12分）
	（1）投标人近三年（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资产总额20亿及以上的国有出资企业（含央企、省级、地市级），每个项目得3分，最高得6分。提供项目委托合同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投标人近三年（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资产总额20亿及以上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审计工作的，每个项目得3分，最高得6分。提供项目委托合同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执业记录（5分）
	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负责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往前推算）没有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得5分，否则得0分。

注：需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网站查询截图。

	3.3
	技术部分（68分）
	1、质量管理水平评价（40分）
	根据投标人建立质量控制制度情况（如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管理制度、风险防控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廉洁制度）进行评审，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要求，制度健全可行：①质量管理制度，相对优秀者得2-3分，较好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②风险防控制度，相对优秀者得2-3分，较好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③财务管理制度，相对优秀者得2-3分，较好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④档案管理制度，相对优秀者得2-3分，较好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⑤廉洁制度，相对优秀者得2-3分，较好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根据投标人审计工作的方法与程序（包括项目咨询、意见分歧解决、项目质量复核、项目质量检查、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等方面）进行评审，方法与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要求，能准确结合招标人的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及可操作性：

①项目咨询，相对优秀者得3-4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②意见分歧解决，相对优秀者得3-4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③项目质量复核，相对优秀者得3-4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④项目质量检查，相对优秀者得3-4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⑤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相对优秀者得3-4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投标人对审计服务成果的质量及提交时间进行明确的承诺，根据承诺情况进行评审。相对优秀者得4-5分，较好者得2-3分，较差者得1分。

	
	
	2、工作方案（20分）
	1、针对本项目的业务特点制定工作方案，要求工作方案针对性强、内容完整、程序清晰，包括项目分析、审计目标、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工作计划、审计关键节点的控制等。根据投标人工作方案进行评价，相对优秀者得7-8分，较好的得4-6分，较差者得0-3分。

2、针对本项目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政策及管理要求整体理解、针对性强、考虑全面并切实可行，最优者得3-4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3、针对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相对优秀者得2-3分，较好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4、承诺审核半年报及季度财务报表附注，如有得3分，否则得0分。

5、承诺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须及时向内部审计机构反馈并书面向公司管理层提出管理建议，如有得2分，否则得0分。

	
	
	3、信息安全管理（3分）
	有信息安全及保密工作机制，且机制中的保障措施合理、有效。相对优秀者得3分，较好者得1-2分，较差者得0分。

	
	
	4、风险承担能力水平（2分）
	根据投标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水平评审。相对优秀者得2分，较好的者得1分，较差者得0分。

	
	
	5、服务响应时间（3分）
	根据投标人承诺的服务响应时间横向比较进行打分，承诺响应时间最短的得3分，其他得1分。


